
（西安离婚律师）结婚后房产升值百万 夫妻离婚时应如何分割

产品名称 （西安离婚律师）结婚后房产升值百万
夫妻离婚时应如何分割

公司名称 王继平律师（个体经营）

价格 .00/普通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小寨东路126号百隆广场B座十楼

联系电话 029-88557337 13772172229

产品详情

作者:文章来源:发表时间:2013-2-12 西安离婚律师-陕西律师王继平，提供离婚诉讼、离婚谈判、夫妻共同
财产调查等法律服务，离婚法律咨询热线：13772172229。 佛山日报讯 记者朱伟良 通讯员杨虹报道：结
婚3年后离婚，婚前男方购买的婚房价值从30万元飙至100多万元，男女双方就房产分割问题上互不退让
。近日顺德法院通报称，通过家事审判机制查明情况，判决男方获得房子，但需补偿女方5万元。西安离
婚诉讼律师事务所--离婚法律咨询律师-从事专业律师工作十六年之久，诚信服务，为当事保密。
离婚法律咨询电话：029-88557337. QQ:609114770. 王律师电话：13772172229.
陕西离婚网：http://www.sxlihun.cn/ 婚前男方贷款买房 1999年，家住顺德大良的黄某（男方）以按揭方式
购买了位于顺德区伦教的一套商品房，成交价为303000元，向银行按揭贷款200000元，自1999年8月21日
起10年内还清。2006年，34岁的黄某经朋友介绍，与33岁的卓某（女方）认识，2007年10月建立恋爱关系
。2007年底，两人在广宁县民政局登记结婚，然后在佛山市顺德区开始了婚姻生活。 由于两人婚前相互
了解不够深入，两人逐渐开始为琐事而争吵，2009年2月两人开始分居。2009年11月，黄某向广宁县人民
法院起诉离婚，但当时法院认为二人能够和好，作出不予离婚判决。半年后，黄某再次向广宁县人民法
院提起离婚之诉，后因该院无管辖权，案件移至顺德区人民法院审理。 早在2011年，顺德法院就建立了
以家事合议庭、基层妇女组织、社工服务等结合起来的家事审判模式。依托该机制，主审法官很快查明
了双方婚姻状态、收入情况等争议焦点，但是庭审在房产问题上出现停滞。原来，随着房产市场一片利
好，黄某婚前购买的那套商品房的市场价值一路高歌猛进，已从最初的30.3万元升至100多万元，仅婚姻
存续期间房产升值逾百万元。 为分房产夫妻激烈争议 经法官几度沟通，双方终一致认同该房屋自2007年
12月至目前的升值为125万元。但是对增值部分如何分配，二人产生激烈争议。 黄某对卓某分割房产增值
部分对半分的要求极度愤慨，“结婚以来，她一直游手好闲，如果没有我在外苦苦打拼，家里连米汤都
喝不上。”更让黄某不能理解的是，婚前独自购买的房子，离婚时房产投资升值了，对方却要来分一杯
羹。卓某则认为，结婚以来，黄某未尽到照顾家庭的义务，指责对方，“连孩子的户口都没上。” 《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规定，夫妻一方婚前签订不
动产买卖合同，以个人财产支付首付款并在银行贷款，婚后用夫妻共同财产还贷，不动产登记于首付款
支付方名下的，离婚时该不动产由双方协议处理。依前款规定不能达成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该不
动产归产权登记一方，尚未归还的贷款为产权登记一方的个人债务。双方婚后共同还贷支付的款项及其
相对应财产增值部分，离婚时由产权登记一方对另一方补偿。 法官裁判，结合该房屋的具体情况及按照
照顾子女与女方权益的原则，原告黄某补偿被告卓某其婚后参与的还款额及还款额相对应的财产增值部
分，酌定为5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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